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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5/2021_2022__E6_B2_B3_

E5_8C_97__E8_87_AA_c67_215290.htm 本报讯 日前，我省制

定出台了《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细则》(以

下简称细则)，对考生的考籍档案管理、考生资格审核、考生

基本信息管理、考生奖惩记录管理、成绩管理(考试、免考、

实践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成绩等)、转考、毕业生审定、学历

证书颁发及电子注册、非学历证书的颁发、学士学位推荐等

多方面内容作出新规定。 多考号要合并成单考号才能申请毕

业 细则中，申请毕业的条件第一条即为“考生的成绩合格课

程必须在同一个电子考籍档案中”。这意味着拥有多个准考

证号的考生，必须将所持有的全部准考证号(含使用多个准考

证号报考不同专业的)在规定时间内合并到一个信息完整、准

确的电子考籍档案(即准考证号)中，否则将影响如期毕业。 

考生于每年的3月1日至10日或9月1日至10日，携带所有欲合

并的IC卡准考证及与之相对应的一张《课程合格证书》复印

件，到信息采集点申请合并电子考籍档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自考免考课不超过所学课50% 细则规定，国家承认，属国民

教育系列的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的研究生，本科、专科毕业生

以及获得国家级“等级证书”的考生，可按规定免考部分课

程，但申请免考考生“免考的课程门数不得超过现行所学专

业考试计划规定的理论课程门数的一半”。 考生申请免考时

间：上半年为3月1日至10日，下半年为9月1日至10日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申请免考地点在市级考办或信息采集点。 自考转

考管理更加严格规范 过去，有个别考生为尽快毕业或想钻空



子而到省外参加自考，然后回我省申请毕业。此次出台的细

则对考籍“转入”、“转出”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。 按照

新规定，我省在籍考生需转移到外省继续参加自学考试的，

可持有效身份证件、IC卡准考证及《课程合格证书》，直接

到省级考办办理转出手续并注销考籍。未在我省办理转出手

续而直接到外省参加自学考试所取得的成绩合格课程不予转

入。已转出我省的考生，若再次转入我省参加自学考试，必

须在我省重新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、本科不少于4门的成绩合

格课程，方可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。 对于外省转入考生，必

须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、本科不少于4门的成绩合格课

程，方可申请毕业(户口迁移者、军人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

员工作变动、被普通高等或中等学校录取者除外)。 自考成绩

公布30日内可申请复核 考生可在每年的5月底、11月底到市级

考办或信息采集点查询成绩，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

网站查询(网站地址为：http：//www.hebeea.edu.cn )。 考生可

在成绩公布(成绩公布时间为每年的5月底、11月底)之日起30

个工作日内，到所在市级考办提出“成绩复核申请”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这一规定在我省自考开考22年来尚属首次。 此外

，考生可在每年的6月初、12月初领取成绩《课程合格证书》

。需要提醒考生的是，《课程合格证书》是考生合格成绩的

主要凭证，是考生办理省际间转考、省内合并电子考籍档案

、申请毕业登记时的有效证明，考生应妥善保管，遗失不补

。(记者：张丽辉)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